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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 

各位阁下， 

 1945 年，即创立联合国的这一年，随着在广岛和长崎发生骇人的大爆炸，我

们的世界进入了核子时代。不久后，我们又陷入冷战，灭亡的威胁笼罩的整个人

类。那个危险的时代现可能已经结束，但核威胁仍然存在。确实，自你们上次举

行会议以来的五年期间，新的和老的核威胁再次唤醒了世界。 

 我坚信，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建立一个发展、安全和人权不断扩大的世界——

一个“有更大自由”的世界。但我同样认识到，如果在我们某个重要的大城市发

生了核灾难，就可能使我们再也无法建立这样一个世界。 

 在刚发生灾难后，人们在混乱和迷茫中可能会提出许多问题。这是恐怖主义

行动吗？是国家侵略行为吗？是一次事故吗？出现这三种情况的可能性不一定

相同，但全都是可能的。 

 设想一下将产生的后果吧。数以万计的人、甚至几十万人将在一瞬间丧生，

还有更多的人将死于核辐射。 

 还将产生严重的全球影响。世界领导人都将把注意力全放在实际存在的威胁

上。精心营造的集体安全机制将失去信誉。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自由和人权可能

受到破坏。 

 为和平用途交流核技术的活动可能停止。用于发展的资源可能减少。世界金

融市场、贸易和运输可能遭受沉重打击，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这可能加重贫穷

国家中亿万人民的匮乏和苦难。 

 随着震惊变为愤怒和绝望，在出席这次会议、以及没有出席会议的每个国家

领导人必然会问：这是怎么发生的？我问心无愧吗？我是否本可以作出更大的努

力，通过加强为此而建立的体制来减少这种危险？ 

 在我们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上，一个国家受到的威胁就是对所有国家的威

胁，我们对彼此的安全共同负有责任。如果说，对于所有威胁都的确是这样，那

对核威胁就尤其如此。 

 核保障和安全以及我们促进裁军和防止扩散的努力中最薄弱的环节很可能

使我们大家都易受其害。我们大家都肩负着建立一个高效率、有成效和公平的减

少核威胁制度的重大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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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年前，我们的前人明智地商定了《核不扩散条约》，以防止扩散和推动裁

军，同时确保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权利。自那时以来，这项条约一直是全球安全的

基石，驳斥了那些批评该条约的人作出的悲观预测。 

 核武器并没有扩散到几十个国家。实际上，放弃获得核武器欲望的国家多于

已获得核武器的国家。各国加入了无核武器区。最近在中亚建立了一个新的无核

武器区，我对这一进步表示欢迎。已牢固地确立了全球不扩散政策，你们的前两

次审议大会上都重申了这项准则。 

 制造核武器所需的材料的供应受到监督。许多国家能够享有和平利用核能原

的惠益。 

 我们还看到了拆除武器和减少储存的步骤，例如最近的《莫斯科条约》。 

 还采取了重要的多边行动来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危险。安全理事会在第 1540

号决议中确认，所有国家都有责任确保敏感材料的安全，并管制其出口。我确信，

你们同我一样，对上个月大会决定通过《反核恐怖主义公约》感到鼓舞。 

 但我们没有资格沾沾自喜。事实很清楚，这种制度跟不上技术发展和全球化

的步伐，近几年来各种各样的新发展对这个制度造成沉重压力。 

 一次违约行为无论多么严重或不可接受，都不会导致国际制度失败。但如果

一次又一次地违约，以致使承诺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变得无可弥补，那么国际制度

就会失败。你们共聚一堂审查《不扩散条约》，紧迫任务就是缩小这种差距。 

 各位阁下， 

 我毫不怀疑，在这次会议期间我们将听到许多真实情况。 

 一些人将强调防止向最不安定的区域扩散。其他一些人将主张，我们必须致

力普遍遵守和实施《不扩散条约》。 

 有些人会说，核燃料循环技术的推广构成令人无法接受的核扩散威胁。其他

人则会反驳说，不能妨碍人们为和平用途获得核技术。 

 一些人把核扩散视为严重威胁。而另一些人则坚持认为现有核武库才是一项

致命的危险。 

 但我吁请你们每一个人承认，所有这些观点都正确。我吁请你们同意，裁军、

不扩散、为和平用途利用核技术的权利都至头重要。我还吁请你们同意，所有这

些都极为重要，不能为过去遗留的政治因素所左右。我吁请各位确认，所有国家

都必须为这一切承担责任。 

 如果要响应我的呼吁，就必须在许多方面采取行动。 



 -3- 
 
 

05-32859 (C) 

 第一，必须加强对《不扩散条约》完整性的信心，特别是鉴于已有一个国家

率先宣布撤出这项条约。必须直截了当地处理违反《条约》的行为，否则这项条

约所依赖的最基本的集体保证将受到严重质疑。 

 第二，必须保证提高履约措施的效力，以使人们继续确信，各国正在履行义

务。例如，我们早就应该使各国普遍加入《示范附加议定书》。必须将此作为核

查履约情况的新标准。 

 第三，必须采取行动减少核扩散的威胁，不仅减少对各国而且减少对非国家

行为者的威胁。核扩散的危险显而易见，因此所有国家普遍有义务制定有效的国

家管制和执法措施。 

 第四，必须认真处理核能的双重性问题。如果有更多国家开发最敏感阶段的

燃料循环技术，并掌握在很短时间内生产出核武器的技术，我们的制度就难以为

继。每一个这样做的国家都只会使其他国家感到自己必须效法。这种情况将增加

所有的风险，包括核事故、核贩运、恐怖主义使用核武器和国家本身使用核武器

的风险。 

 为防范未然，必须找到持久办法，既保证为和平用途利用核技术的权利，又

满足核不扩散的紧迫需要。那些希望行使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利，为和平用途开发

和使用核能源的国家不得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建立可用来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才可

以做到这一点。同样，也不能让这些国家感到，享用核能好处的唯一途径是建立

本国的燃料循环能力。 

 第一个步骤是尽快达成协议，制定措施鼓励各国自愿放弃燃料循环设施的开

发。我赞扬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进行努力，推动各国就这个重大问题达成共识，

我呼吁所有国家进行同样的努力。 

 各位阁下， 

 这些步骤将大大降低使用核武器的风险。但是，归根结底，保证永远不使用

核武器的唯一途径是从世界上消除这些武器。 

 我们如果真正决心建立一个无核武器的世界，就不能沉湎于高谈阔论和政治

姿态，而是要开始认真思考如何为此努力。 

 有些初步措施显而易见。必须迅速通过谈判达成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这一点

不可或缺。所有国家都应确认暂停核试验和使《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及早生效

的承诺。高级别小组还明确地支持这一建议：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应使自己的武器

解除戒备状态，并向无核武器国家作出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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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必须更进一步。很多国家仍然生活在核保护伞之下，或是依靠自己的保护

伞，或依靠某个盟国的保护伞。必须找办法减少并最终消除这些国家对核威慑的

依赖。 

 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使那些前冷战敌对国家自己作出不可翻悔的承诺，进一步

缩小本国的核武库，把核弹头数量减少到数百枚，而不是数千枚。只有每一个国

家都清楚、可靠地了解其他每个国家拥有裂变材料的情况，而且每个国家都确信

其他国家的核裂变材料得到妥善保管，才有希望实现这样大幅度的削减。 

 因此，所有国家，无论是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都有义务提高透明度和加强

安全保卫。实际上，除非所有国家都意识到，裁军与不扩散一样，需要每一个国

家都采取行动，否则全面、彻底裁军的目标将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各国对《不扩散条约》的态度不可避免地与更

广泛的国家、区域和全球安全问题挂钩。我们在解决区域冲突方面所做努力越大，

各国拥有核武器的动机就越弱。各国对我们的经济安全体系越有信心，就越愿意

依靠一个更强有力的不扩散制度，而不是依靠核威慑。这样，我们离世界各国均

加入《不扩散条约》这个至关重要的目标就越近。 

 我在关于“大自由”的报告中向各会员国提出一个设想，即在二十一世纪振

兴集体安全体系。今年9 月世界领导人齐聚一堂时，必须作出大胆决定，使这一

设想更接近现实。 

 各位阁下，  

 这是一个目标定得很高的议程。但若不如此，失败的后果将极其严重。与此

同时，成功带来的美好前景显而易见：世界上的核威胁将减小，最终将建立一个

无核武器的世界。 

 在这次会议期间将提出各种真知灼见，如果各位仅接受其中的一部分，我们

的世界就无法接近实现这一设想。各位作为《不扩散条约》的维护者，必须正视

危及人类的所有核危险。 

 很久以前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原子弹突显出各位肩上的重担。正如第一颗原

子弹之父之一罗伯特·奥本海默警告的那样：“全世界各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

否则就会灭亡。⋯⋯ 原子弹已经向所有人清楚地表明了这个道理。” 

 谢谢大家。 

 

 


